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八 年 六 月 十八 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 

地點：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一段164號(本公司桃園廠) 

出席股東：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103,778,519股(其中電子投票股數為

99,120,646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184,314,463股之56.30%，已達法定出

席股數。 

主席：董事長  陳翔中                                          紀錄：詹雅蓉 

出席董監事：董事長 陳翔中、董事 陳文祝、董事 鍾正平、董事 唐德成、 

監察人 楊麗雲、監察人 王志華 

列 席：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劉克宜會計師 

志律法律事務所 吳志勇律師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一○七年度營業狀況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監察人審查一○七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附件二、三】 

(三)、一○七年度員工及董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一、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廿三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本次獲利不

低於 3%為員工酬勞，提撥不高於 2%為董監酬勞。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

除分派員工、董監事酬勞前之利益。 

二、本公司依據會計師查核後之一○七年度獲利數，提列員工酬勞 4.5%計新

臺幣 5,788,095 元及董監酬勞 2%計新臺幣 2,572,486 元，均以現金方式

發放。 

三、上述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業經本公司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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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一○七年度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且經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劉克宜會計師及許坤錫會計師查核竣事並

出具查核報告在案，上述表冊及本公司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已送請全體監察

人審查竣事，出具書面監察人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三、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暨個體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 

決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3,778,51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9,120,646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為：103,413,864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8,755,991權) 

99.64% 

反對表決權數為：12,589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2,589權) 

0.01% 

無效表決權數為：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表決權數為：352,06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52,066權) 

0.33% 

本議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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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承認一○七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本公司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董事會決議通

過，並送請監察人審查完竣。 

二、本公司一○七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3,778,51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9,120,646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為：103,414,835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8,756,962權) 

99.64% 

反對表決權數為：11,61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1,618權) 

0.01% 

無效表決權數為：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表決權數為：352,06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52,066權) 

0.33% 

本議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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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為因應國際化之需求，擬新增登記本公司外文名稱 

｢MERCURIES DATA SYSTEMS LTD.｣。 

二、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3,778,51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9,120,646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為：103,413,813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8,755,940權) 

99.64% 

反對表決權數為：12,640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2,640權) 

0.01% 

無效表決權數為：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表決權數為：352,06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52,066權) 

0.33% 

本議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11月26日金管證發字第10703410725號

函，修正發布「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擬修訂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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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3,778,51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9,120,646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為：103,413,815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8,755,942權) 

99.64% 

反對表決權數為：12,63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2,638權) 

0.01% 

無效表決權數為：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表決權數為：352,06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52,066權) 

0.33% 

本議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因應實務作業需求，擬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部分條文。 

二、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決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3,778,51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9,120,646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為：103,413,815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8,755,942權) 

99.64% 

反對表決權數為：12,63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2,638權) 

0.01% 

無效表決權數為：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表決權數為：352,06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52,066權) 

0.33% 

本議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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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03月07日金管證審字第1080304826號

函，修正發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擬修訂本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決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3,778,51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9,120,646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為：103,413,815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8,755,942權) 

99.64% 

反對表決權數為：12,63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2,638權) 

0.01% 

無效表決權數為：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表決權數為：352,06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52,066權) 

0.33% 

本議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8年03月07日金管證審字第1080304826號

函，修正發布「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擬修訂本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分條文。 

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 

決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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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3,778,51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9,120,646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為：103,413,815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8,755,942權) 

99.64% 

反對表決權數為：12,638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2,638權) 

0.01% 

無效表決權數為：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表決權數為：352,066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52,066權) 

0.33% 

本議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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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董事會提 

案由：選舉第十五屆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二席)及監察人三席。 

說明：一、本公司第十四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民國108年6月6日屆滿，擬提請股東會全

面改選。 

二、依本公司章程及本公司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董事會決議選舉第十五屆董事七

席（含獨立董事二席）及監察人三席。新任董事及監察人任期為三年，擬自改選

後即就任，任期自民國108年6月18日起至111年6月17日止。 

三、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候選人名單，請參閱 

【附件十】。 

敬請選舉： 

選舉結果：本公司第十五屆董事(含獨立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當選名稱 
戶號或 

身分証字號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 
三商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翔中 
107,092,248 

董事 1 
三商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翔立 
103,541,230 

董事 1 
三商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文祝 
103,120,844 

董事 1 
三商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鍾正平 
102,634,708 

董事 1 
三商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唐德成 
102,623,173 

獨立董事 D1209***** 沈 尚 弘 102,140,675 

獨立董事 A1213***** 林 明 昇 102,126,280 

監察人 A1028***** 趙 元 旗 104,356,407 

監察人 95 楊 麗 雲 103,617,685 

監察人 98 王 志 華 101,94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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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明：一、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

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或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業務範圍相同或類似

之公司之行為，為配合實際業務需要，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下，爰依法提請股

東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競業情形明細表，請參閱【附件十一】。 

決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03,778,519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99,120,646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表決權數% 

贊成表決權數為：103,385,639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98,727,766權) 

99.62% 

反對表決權數為：11,951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11,951權) 

0.01% 

無效表決權數為：0權 0.00% 

棄權及未投票表決權數為：380,929權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380,929權) 

0.36% 

本議案經投票表決，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09時42分 

 

主席：董事長 陳翔中                                            紀錄：詹雅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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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一百零七年度本公司持續致力於內部整理整頓與各項業務及研究開發之結果，謹將一百零七年度

營運概況與一百零八年度展望目標報告如下： 

一、一百零七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基於獲利優先的原則，創造優質毛利的營收及獲利： 

107年度合併營業收入為 3,354,042仟元，雖僅較106年度增加約 1.72％（即 56,610

仟元），但 107年度營業成本為 2,416,260仟元，較 106年度減少約 1.67％（即 41,105

仟元），致 107年度營業毛利為 937,782仟元，較 106年度增加約 11.6％（即 97,715

仟元），且在對營業費用及成本持續控制，及就營業外費用及損失之有效管控並降低

後，107年度母子公司合併稅後營業淨利為 115,559仟元，較 106年度增加約 56％（即

41,568仟元），而屬於高毛利性質的維護收入約 6.8億元，維護毛利約 4.1億元，毛

利率仍有約 60％。故營業毛利及營業淨利明顯提升主要係因本公司持續嚴格管控品

質、交期及成本，採取慎選訂單及專案之政策，並以穩健的步伐拓展市場，及以利潤

中心為導向，來創造較優質毛利所產生之營收效果。107年度不但仍較 106年度創造

頗豐之獲利，而且 107年度業績已創近五個年度來新高。 

      2、人力資源配置之整頓及組織架構之檢討： 

為有效降低營業人力成本費用，針對公司人力資源配置持續檢討調整，淘汰不適任及

多餘人力，以提高公司實質獲利能力及競爭力。雖然 107年度營業費用較 106年度增

加約 10﹪，係因承攬大型公共工程專案導致人力成本費用不得不增加，惟隨著該等大

型公共工程專案陸續完工結案，並檢討降低部分專案人力後，使營業人力成本費用尚

在預期之控制範圍內。 

      3、人才培育及員工福利之重視： 

為激發同仁潛能並凝聚向心力，每年均舉辦數場人才培訓學習課程，藉以提升全體員

工能力並形塑本公司的核心價值，且相關福利及勞動條件除均以優於勞基法相關規定

辦理外，亦舉辦多元的內部活動，邀請同仁及眷屬共同參與，提供溫馨和諧且充滿健

康活力的工作與休閒環境，使本公司於 1111 人力銀行舉辦之【2019 幸福企業大賞】

中獲評為科技業「電腦/消費性電子」類之幸福企業。 

      4、慎選專案及嚴格管控執行，以降低訴訟及爭議案件： 

本年度除部分大型公共工程專案須與客戶進行履約爭議調解外，未再發生其他重大訴

訟糾紛案件，纏訟多年之訴訟案件亦將陸續結案，期許來年以最穩健的財務資訊基礎，

規劃公司未來的經營方針。 

      5、建立兩岸分工機制，持續拓展海外市場： 

本公司在大陸之子公司（南京三商軟件公司）亦積極投入開發新型態之軟硬體設備之

整合應用系統平台，例如：智能維運系統，該套系統是基於衛星定位(GPS)、基站定位

(AGPS)、無線資料通信技術(GPRS/SMS)、地理資訊系統技術(GIS)的動態監控綜合服務

平臺，係為滿足各行業的安全技術部門對日常安全設施的巡邏檢查及維修人員的工作

動態，施行即時跟蹤定位、隱患問題彙報等監控管理。可推展運用於公共安全、消防、

電信業、水利業、環保業、氣象資訊、燃氣業、石化業、保全業、軌道交通、小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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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工廠、物流…等相關運維管理行業，目前燃氣業的用戶數約有 150家，在維護或

續簽維護約有 110家，整體用戶較去年已有 50％以上的增長，並已將其開發成果引進

國內進行銷售，在國內燃氣業完成第一套建置實績。 

   （二）預算執行情形、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 107 年度之合併營業收入合計為 3,354,042 仟元，合併稅後營業淨利為 115,559

仟元，合併稅後綜合損益總額為 58,329仟元；在獲利能力方面，資產報酬率為 2.85％，

股東權益報酬率為 5.41％，稅後每股盈餘為 0.63元。 

   （三）研究發展現況： 

多年來本公司在軟體研發上已有頗為豐碩之成果，其中自行開發的「外勤筋斗雲」之雲端

智慧管理服務產品先後獲得經濟部工業局之「2017 金漾獎」、中華民國傑出企業管理

人協會之「第 18 屆金峰獎－十大傑出商品」、台灣雲端物聯網產業協會之「2017 雲端物

聯網創新獎」及第 22屆世界資訊科技大會之「傑出行動應用獎」，充分展現本公司之軟體

研發實力。在專利研發方面，本國軟體發明專利累計共有十二項，未來將持續把其他研

發成果化成實質的專利保護，以期在完整保護公司無形資產的目標上，能更積極地達到累

積公司競爭優勢、提高競爭門檻的目的。 

二、一百零八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經營方針： 

      1、以客戶為導向，持續深耕重點客戶： 

本公司為提供更優質服務予客戶，導入主要客戶（Major Account）觀念，以提供客戶

全方位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為目標，分析客戶未來的經營走向及成長策略，

及帶給公司潛在生意金額及競爭情勢，由負責該客戶之客戶經理（Account Manager）

提供整合式服務（Integrated Service），累積經驗值深耕重點客戶，以全盤了解該

客戶之各項作業，爭取承攬相關資訊專案的機會，相對的，避免承接不熟悉的客戶或

不熟悉的專案，以避免隱藏的風險。此外，透過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客戶關係管理系

統(CRM)經營行為以及實施以客戶為中心的業務流程，並以此提高本公司的獲利能力、

收入以及客戶滿意度，且經由 CRM系統亦可遠端掌控自動化設備的營運狀況，以便掌

握故障叫修後，本公司之後續維護服務處理進度。 

      2、強化並落實員工品質意識： 

本公司透過品質管理系統(Management System)ISO 9001:2008 及 CMMI(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Integration；軟體能力成熟度模式) LEVEL 3 之再評鑑驗證，使用

該品質及專案執行規範，來提昇員工品質意識的工作態度，全面並持續地改善產品、

服務和組織內部的品質流程，使本公司所生產的產品或服務能獲得顧客之信賴，並以

追求顧客滿意為導向。 

      3、提升交期準確度，避免逾期罰款等爭議事項發生，並加快收款速度： 

對於本公司所承接之專案，透過專案管理機制及靈活的人力調派，提供客戶迅速和準

確之交期水準，以避免逾期罰款等爭議產生，並可提升本公司應收款項之週轉率，以

利資金靈活運用。 

      4、降低成本及加強風險管控，以厚植競爭力： 

本公司將不斷要求員工於承接專案前，確實執行專案利潤分析評估及風險評估，執行

期間控管專案進度、成本、營業費用…等降低成本之措施，以期提昇公司獲利能力。

在執行面上，透過 ISO 9001:2008和 CMMI LEVEL 3規範，來持續要求專案執行團隊，

如數產出印證專案執行的文件軌跡和實際成果；另外營運管理部及內部稽核單位亦加

強查核，並透過各部門單位主管執行內部自行檢查評估制度，加強各單位實施內部控

制辦法的成效，及各單位之檢查頻率、深度、廣度，以確保公司治理及營運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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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加強資訊安全管理及個人資料保護： 

每年均定期進行ISO27001-ISMS資訊安全管理暨BS10012-PIMS個人資訊保護管理標準

系統之訓練推行，並進行內部管理措施之調整，在通過 ISO27001-ISMS資訊安全管理

評鑑之基礎下，落實各項資訊安全管理措施，確保個人資料之保護。 

      6、提升員工人身健康安全意識： 

本公司將持續定期施行工作環境監測及實施員工體檢健康檢查，以維護員工健康，並

加強辦理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以提升員工人身安全意識，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相

關法令規定，提供安全衛生之工作環境，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保障員工安全健康，以

建立溫暖友善之工作環境。 

   （二）重要產銷政策： 

      1、慎選承攬大型公共工程專案，創造後續高毛利之維護收入及相關商機： 

近年來本公司著力於政府各類通訊系統工程之建置，除已完成並進入保固維護之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新世代電波監測系統設備建置採購案」、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之「警

用無線電系統汰換建置案」、海岸巡防署之「海巡岸際雷達系統換裝計畫採購案」及

台灣鐵路管理局之「行車調度無線電話系統建置案」外，並承攬臺鐵南迴鐵路臺東潮

州段之電訊及號誌系統工程、臺鐵空調通勤電聯車 520輛及城際電聯車 600輛之行車

調度無線電話系統建置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區養護工程分局之「採購高速公路局

北區交控中心轄區專用數位無線電通信系統設備(含安裝)」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

區養護工程分局之「高速公路局南區交控中心轄區專用數位無線電通信系統採購案」，

積極參與台灣全島的通訊及資訊系統之建立與維護，以持續提昇本公司於系統整合方

面的專業度及業務領域，並期盼以此基礎延伸承攬其他通訊業務專案之機會。大型公

共工程專案雖然承攬不易或風險較高，但透過嚴格之慎選專案及管控程序，長期觀之，

對本公司創造後續高毛利之維護收入及相關商機，仍頗有助益。 

      2、持續開拓新型產品及業務之發展，創造差異化之價值： 

因應 Fintech金融科技、推動 Bank3.0數位金融環境及加速銀行數位化轉型下，本公

司近來開發之新型產品及業務，計有「零錢存款、存摺補登及現金存提款」的三合一

全功能櫃員機、「出納櫃員現金處理機（TCR）」、「遠程視訊櫃員機（VTM）」、「指

靜脈無卡提款及分行臨櫃應用」、「手機行動 APP無卡提款」、「外勤觔斗雲之外勤

管理系統與行動移動平台」、「行動行銷服務平台」等，藉此提升本公司產品之競爭

力。此外，本公司近來在台北 101 大樓、微風南山等東區重要大型商場建置大量

之「商場數位店內媒體聯播網」，積極投入經營數位廣告撥放平台及相關廣告行銷業

務服務，期盼以開發新型態之業務來創造更多獲利來源。 

      3、提升軟體開發能力： 

為提升軟體開發能力，本公司已進行 CMMI Level 3 軟體開發能力第三級再次認證通

過，以本公司軟體發展的工程活動和管理活動之標準化，使所有軟體的開發和維護都

在這個標準基礎上制定與執行。且於流程改善期間，將本公司所轉投資大陸之南京三

商軟件公司的流程加以整合，將有助於兩岸協同發展軟體系統，縮短開發時程與降低

成本，並提昇客戶之滿意度，為本公司在大中華區之軟體業務奠定良好的基礎。 

4、致力產品研發，冀增加市場競爭力： 

為方便替客戶整合各項業務，達成客戶節省人力及成本之目的，並增加本公司產品與

服務之競爭力，本公司已開發完成之金融產品，計有：指靜脈無卡提款、手機行動 APP

無卡提款、DMS（自動化設備監控管理系統）、E-APT補摺機集中管理系統、IFC多媒

體叫號系統、數位填單系統、智慧型分行櫃員系統、G-ABIO新ㄧ代現金循環處理機、

HT-2845-VS新型鑑別循環自動櫃員機、SR7500新ㄧ代自動櫃員循環機、存款機搭配硬

幣存入機、出納櫃員現金處理機（TCR）、ATM應用程式共同開發平台、ATM通路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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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APADE自動化設備共用平台解決方案、BTS金融分行端末系統、設備管理平

台(Device Management)的解決方案等超過十七項新型產品及服務；非金融相關產品則

計有：外勤觔斗雲之外勤管理系統與行動移動平台、智慧燃氣產業解決方案、勞安衛

影像監控管理系統、SKMS 股務管理系統、VRS 遠端影像監控管理系統、CRM 報修維護

與合約客戶管理系統、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PeopleSoft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校園解決方案 PeopleSoft Campus Solutions、行動 APP簽核平台解決方案、壽險業

行動投保及簽核之解決方案、3SiGN新一代數位電子看板、IVA影像分析服務、自助點

餐系統、實時競價影音廣告投放技術、行動行銷服務平台等超過十五項新型產品及服

務。該等原為客戶客製化之產品已逐漸納入本公司產品的功能模組，且部分開發產品

的功能面已與競爭對手展現其差異性，並創造專案競爭的門檻及提高利潤。未來將持

續積極開發各式軟硬體設備之整合應用系統平台，並致力產品的研發，不斷推陳出新

來滿足客戶要求，創造客戶對產品的認同感與黏著度，以本公司產品成為客戶心目中

之國內第一理想品牌為目標。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透過策略聯盟的經營方針，提高本業獲利： 

為尋求與其他企業的合作，以整合不同企業的競爭優勢。本公司轉投資遊戲橘子數位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之果核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果核數位專精於 IDC 與資安等專業技

術，並結合雲端概念，致力將 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提升至 SECaaS

（Security as a Service），以嶄新服務投入新興資安市場。未來串聯雙方優勢技術與

能力，得將服務延伸至大型企業客戶、政府機關、金融機構、醫學生技及消費娛樂市場。

故本公司與合作廠商間基於共同的商業目標來進行合作，就彼此可互補性之產品或服務

將計畫合作進行行銷及市場開發，以創造雙贏局面，並提高本業獲利。 

（二）積極拓展大陸市場，放眼國際，佈局全球市場： 

本公司期望以 40多年相關領域的台灣經驗，且經市場驗證的成熟技術，導入各項公共工

程的系統整合獲取商機。期望在中國地區金融及交通行業領域中深耕，並取得實績。此

外，將在亞洲其他鄰近新興國家，例如：越南、印尼、菲律賓及馬來西亞等地，亦持續

推動通路的建立，以期結合當地專業及擁有實力的經銷商，全力拓展銷售 MDS品牌的設

備、服務和整合經驗至全球市場。 

四、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107年在整體大環境變化之壓力下，整個 IT產業競爭仍然激烈，導致產業內所有參與同業之營

收及毛利均不斷下滑，本公司亦不例外。儘管外在競爭環境和總體經營環境的考驗仍屬嚴峻，

但本公司在過去一年內已針對多變的海內外市場在公司業務面及管理面陸續做出了調整，使本

公司過去一年之成績，在諸位股東女士/先生的支持下，仍有不錯之獲利。全體同仁日後仍將會

虛心檢討並以如履薄冰的審慎態度，追求股東權益的最大化，並用具體的經營績效來證明一切，

也希望各位股東能繼續給予我們鼓勵，並且隨時提供批評指教。最後敬祝諸位股東女士先生們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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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七年度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立本台灣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劉克宜會計師、許坤錫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認為足以允

當表達本公司暨本公司及子公司之財務狀況、財務績效與現金流量情形，連同營業報

告書、盈餘分派議案經本監察人等審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

定報告如上。 

此致 

本公司一○八年股東常會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監察人：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一 ○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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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

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

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

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一○七年

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

下： 

收入認列 

事項說明 

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收入認列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請詳附註五。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營業收入包括金融自動化服務機器之銷售、租賃及維護，系

統整合業務之軟、硬體規劃、開發建置及維護等，以達成客戶金融系統整合、建置、開發及維運

等各種功能及要求。由於合約樣態多樣且複雜度高，導致收入認列方式及時點之判斷益顯複雜，

故本會計師認為收入認列係本年度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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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並測試銷貨流程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評估其執行之有效性，並加強對年度新增前十大

客戶之測試。

2. 分析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本年度主要營業收入之類型，並取得各類收入認列之政

策及評估其合理性。

3. 抽核年度重大銷售合約內容，辨識合約條件以判斷認列收入之時點，並取得足夠之證明文件

以確認其合理性。

4. 執行期末截止測試，包括抽核重大期後銷貨收入、退回及折讓之原因，以確認收入認列之歸

屬期間之正確性。

存貨評價

事項說明 

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存貨評價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之不確定性，請

詳附註五。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為客戶提供完整的銷售、安裝與保固等專業整合技術服務。

由於服務過程中可能因市場環境或依客戶需求變更而調整服務內容，因此，存貨淨變現價值之評

估將影響存貨評價，故本會計師認為存貨評價係本年度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取得及瞭解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存貨評價之假設及估計方法，並評估其合理性。

2. 取得存貨評價資料，並確認係依既定之方法進行評估。

3. 抽樣核對銷售合約及預計再投入成本之相關報價資料。

4. 檢視銷售合約及利潤分析表，並與實際結案之利潤表核對，以瞭解歷史估計之正確性。

5. 測試存貨庫齡系統資料之正確性，並評估庫齡較長存貨之未來價值之合理性。

其他事項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部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未經本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

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就該轉投資及附註十三相關資訊所表示之意見，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

告。其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

別為新台幣 168,779 仟元及 168,249 仟元，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認列之採用權益法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為新台幣

9,410 仟元及 9,997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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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一○七年及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財務

報告，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

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繼續經

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之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三商電腦

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

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

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

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三商電腦股份

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

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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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 併 綜 合 損 益 表 

中華民國 一○七 年及 一○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碼 項   目 附   註 107 年 度 ％ 106 年 度 ％ 

4000 營業收入 六(二十) $3,354,042) 100.00) $3,297,432) 100.00)

5000 營業成本 六(七)、六(二十一) (2,416,260) (72.04) (2,457,365) (74.52)

5900 營業毛利 937,782) 27.96) 840,067) 25.48)

5950 營業毛利淨額 937,782) 27.96) 840,067) 25.48)

6000 營業費用 六(二十五) 

6100 推銷費用 (563,409) (16.80) (505,325) (15.32)

6200 管理費用 (133,459) (3.98) (126,060) (3.82)

6300 研發費用 (143,478) (4.27) (131,879) (4.01)

6000 小    計 (840,346) (25.05) (763,264) (23.15)

6900 營業利益(損失) 97,436) 2.91) 76,803) 2.33)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 六(二十二) 15,743) 0.47) 15,460) 0.47)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 六(二十三) 12,089) 0.36) (7,968) (0.24)

7050 財務成本 六(二十四) (12,868) (0.38) (14,772) (0.45)

706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關聯企業及合資損益之

份額 

六(八) 7,858) 0.23) 18,005) 0.54)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22,822) 0.68) 10,725) 0.32)

7900 稅前淨利(淨損) 120,258) 3.59) 87,528) 2.65)

7950 所得稅(費用)利益 六(二十七) (4,699) (0.14) (13,537) (0.41)

8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利(淨損) 115,559) 3.45) 73,991) 2.24)

8200 本期淨利(淨損) 115,559) 3.45) 73,991) 2.24)

8300 其他綜合損益(淨額) 

831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11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7,496) (0.22) (4,402) (0.13)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權益

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益 

(7,138) (0.21) -0 -0

832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關聯企業及合資其他綜

合損益之份額 

(34) -0 (42) -0

8349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1,983) 0.06) 748) 0.02)

8360 後續可能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348) (0.19) (127) -0

8362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評價利益(損失) -0 -0 (9,613) (0.29)

837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關聯企業及合資其他綜

合損益之份額 

(38,197) (1.15) 8,761) 0.26)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57,230) (1.71) (4,675) (0.14)

8500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58,329) 1.74) 69,316) 2.10)

8600 淨利(損)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115,565) 3.45) 71,536) 2.17)

8620 非控制權益 (6) -0 2,455) 0.07)

合        計 115,559) 3.45) 73,991) 2.24)

8700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58,336) 1.74) 66,861) 2.03)

8720 非控制權益 (7) -0 2,455) 0.07)

合        計 $58,329) 1.74) $69,316) 2.10)

每股盈餘(元)： 

9710 繼續營業單位損益 六(二十八) $0.63) $0.39)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0.63) $0.39)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 事 長 :     經理人 :   會計主管 :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 併 綜 合 損 益 表 

中華民國 一○七 年及 一○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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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 併 現 金 流 量 表 

中華民國 一○七 年及 一○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7 年 度 106 年 度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淨損) $120,258) $87,528)
合併總損益 120,258) 87,528)
調整項目: 
收益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20,040) 14,895)
攤銷費用 7,684) 7,529)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金融資產(負債)之淨損益 (600)  -0
利息費用 12,868) 14,772)
利息收入 (3,806) (3,386)
股利收入 (7,199) (2,940)
採用權益法之關聯企業及合資損失(利益)之份額 1,065) (10,085)
處分及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利益) 293) (4,991)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轉列費用數 8,210) 3,14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數 
合約資產(增加)減少 19,875) -0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846) (731)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337,465) (247,797)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1,020) 1,595)
存貨(增加)減少 (175,671) (87,201)
預付費用(增加)減少 (15,167) 2,106)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274,977) (324,428)
其他流動資產(增加)減少 659) 1,343)
其他金融資產(增加)減少 28,116) (370)
持有供交易之金融負債增加(減少) -0 (801)
合約負債增加(減少) 129,384) -0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366) -0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130,216) (114,546)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14,479) 28,060)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0 23,017)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0 (65,708)
其他流動負債增加(減少) (18,978) 15,373)
淨確定福利負債增加(減少) (7,328) (23,463)
收取之利息 3,922) 16,575)
收取之股利 7,199) 2,940)
支付利息 (13,065) (14,75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2,251) (1,530)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871,145) (683,852)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4,900) -0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6,480) -0
取得採用權益法之投資 (3,237) (6,414)
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96,005) (28,108)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43) 5,000)
存出保證金增加 (31,982) (20,563)
取得無形資產 (2,763) (7,435)
長期應收租賃款增加 (9,538) -0
長期應收租賃款減少 -0 530)
其他非流動資產減少 513) 5,059)
長期應收票據及款項(增加)減少 582) 10)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240,507) (51,921)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增加 5,819,304) 9,041,244)
短期借款減少 (6,422,257) (8,608,291)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3,310,000) 2,850,000)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 (3,460,000) (2,480,000)
存入保證金增加 (3,907) (2,932)
其他非流動負債增加 -0 (6)
其他非流動負債減少 3) (3)
發放現金股利 (46,078) (36,863)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802,935) 763,149)
匯率變動對現金及約當現金之影響 (6,281) (45)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減少)數 (178,578) 27,331)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535,476) 508,145)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356,898) $535,476)

請參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 事 長 :    經理人 :    會計主管 :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 併 現 金 流 量 表 

中華民國 一○七 年及 一○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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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

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

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

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

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

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

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個體財

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

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七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收入認列 

事項說明 

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收入認列會計判斷、估計及假設請詳附註五。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營業收入包括金融自動化服務機器之銷售、租賃及維護，系統整合業

務之軟、硬體規劃、開發建置及維護等，以達成客戶金融系統整合、建置、開發及維運等各種功

能及要求。由於合約樣態多樣且複雜度高，導致收入認列方式及時點之判斷益顯複雜，故本會計

師認為收入認列係本年度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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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並測試銷貨流程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評估其執行之有效性，並加強對年度新增前十大

客戶之測試。

2. 分析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本年度主要營業收入之類型，並取得各類收入認列之政策及評估

其合理性。

3. 抽核年度重大銷售合約內容，辨識合約條件以判斷認列收入之時點，並取得足夠之證明文件

以確認其合理性。

4. 執行期末截止測試，包括抽核重大期後銷貨收入、退回及折讓之原因，以確認收入認列之歸

屬期間之正確性。

存貨評價

事項說明 

存貨評價之會計政策請詳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存貨評價之會計估計及假設之不確定性，請

詳附註五。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為客戶提供完整的銷售、安裝與保固等專業整合技術服務。由於服務

過程中可能因市場環境或依客戶需求變更而調整服務內容，因此，存貨淨變現價值之評估將影響

存貨評價，故本會計師認為存貨評價係本年度查核最為重要事項之一。

因應之查核程序

本會計師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取得及瞭解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存貨評價之假設及估計方法，並評估其合理性。

2. 取得其存貨評價資料，並確認係依既定之方法進行評估。

3. 抽樣核對銷售合約及預計再投入成本之相關報價資料。

4. 檢視銷售合約及利潤分析表，並與實際結案之利潤表核對，以瞭解歷史估計之正確性。

5. 測試存貨庫齡系統資料之正確性，並評估庫齡較長存貨之未來價值合理性。

其他事項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採用權益法之投資未經本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

財務報表就該轉投資及附註十三相關資訊所表示之意見，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其民國

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採用權益法之投資金額分別為新台

幣 168,779 仟元及 168,249 仟元，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六年一月

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認列之採用權益法之子公司、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分別為新台幣

9,410 仟元及 9,997 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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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表，且維持

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

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之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三商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

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

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

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

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三商電腦股份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

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

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

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三商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

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個體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個體查核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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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個 體 綜 合 損 益 表 

中華民國 一○七 年及 一○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代碼 項   目 附   註 107 年 度 ％ 106 年 度 ％ 

4000 營業收入 六(十九) $3,324,649) 100.00) $3,262,865) 100.00)

5000 營業成本 六(六)、六(二十) (2,406,922) (72.40) (2,447,997) (75.03)

5900 營業毛利 917,727) 27.60) 814,868) 24.97)

5950 營業毛利淨額 917,727) 27.60) 814,868) 24.97)

6000 營業費用 六(二十四) 

6100 推銷費用 (546,921) (16.45) (492,584) (15.10)

6200 管理費用 (98,782) (2.97) (94,979) (2.91)

6300 研發費用 (143,478) (4.31) (131,878) (4.04)

6000 小    計 (789,181) (23.73) (719,441) (22.05)

6900 營業利益(損失) 128,546) 3.87) 95,427) 2.92)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010 其他收入 六(二十一) 11,014) 0.33) 10,428) 0.32)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 六(二十二) 13,243) 0.40) (12,923) (0.40)

7050 財務成本 六(二十三) (12,868) (0.39) (14,772) (0.45)

707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關聯企業及合資

損益之份額 

六(七) (19,671) (0.59) 6,913) 0.22)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8,282) (0.25) (10,354) (0.31)

7900 稅前淨利(淨損) 120,264) 3.62) 85,073) 2.61)

7950 所得稅(費用)利益 六(二十六) (4,699) (0.14) (13,537) (0.42)

8000 繼續營業單位本期淨利(淨損) 115,565) 3.48) 71,536) 2.19)

8200 本期淨利(淨損) 115,565) 3.48) 71,536) 2.19)

8300 其他綜合損益(淨額) 

831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11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 (7,496) (0.23) (4,402) (0.13)

8316 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權益

工具投資未實現評價損益 

(7,138) (0.21) -0 -0

833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關聯企業及合

資其他綜合損益之份額 

(34) -0 (42) -0

8349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1,983) 0.06) 748) 0.02)

8360 後續可能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61 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之兌換差額 (6,348) (0.19) (127) -0

8362 備供出售金融資產未實現評價利益(損失) -0 -0 (9,613) (0.29)

837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關聯企業及合資其他綜

合損益之份額 

(38,197) (1.15) 8,761) 0.26)

8300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57,230) (1.72) (4,675) (0.14)

8500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58,335) 1.76) 66,861) 2.05)

每股盈餘(元)： 

9710 繼續營業單位損益 六(二十七) $0.63) $0.39)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0.63) $0.39)

請參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 

董 事 長 :      經理人 :   會計主管 :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個 體 綜 合 損 益 表 

中華民國 一○七 年及 一○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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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個 體 現 金 流 量 表 

中華民國 一○七 年及 一○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07 年 度 106 年 度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利(淨損) $120,264) $85,073)
本期稅前淨利（淨損） 120,264) 85,073)
調整項目: 
收益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15,076) 13,494)
攤銷費用 7,618) 7,502)
透過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金融資產(負債)之淨損益 (600)  -0
利息費用 12,868) 14,772)
利息收入 (1,969) (1,087)
股利收入 (7,199) (2,940)
採用權益法之子公司、關聯企業及合資損失(利益)之份額 28,594) 1,007)
處分及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利益) (343)  -0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轉列費用數 8,210) 3,14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負債變動數 
合約資產(增加)減少 19,875) -0
應收票據(增加)減少 (846) (731)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334,922) (249,897)
應收帳款-關係人(增加)減少 (2,533) 7,559)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898) 1,435)
存貨(增加)減少 (175,736) (87,219)
預付費用(增加)減少 (15,613) 2,089)
預付款項(增加)減少 95,434) (145,022)
其他流動資產(增加)減少 659) 1,343)
其他金融資產(增加)減少 4,823) 4,318)
持有供交易之金融負債增加(減少) -0 (801)
合約負債增加(減少) 128,449) -0
應付票據增加(減少) 366) -0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130,151) (113,978)
其他應付款增加(減少) 14,279) 27,546)
負債準備增加(減少) -0 23,017)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0 (67,306)
其他流動負債增加(減少) (18,990) 15,373)
淨確定福利負債增加(減少) (7,328) (23,463)
收取之利息 1,969) 14,303)
收取之股利 7,199) 2,940)
支付利息 (13,065) (14,750)
退還(支付)之所得稅 (2,251) (1,530)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683,385) (483,811)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取得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4,900) -0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金融資產 6,480) -0
取得採用權益法之投資 (3,237) (228,933)
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7,901) (28,067)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43)  -0
存出保證金增加 (32,196) (22,096)
取得無形資產 (2,763) (7,230)
長期應收租賃款減少 (9,538) 530)
其他非流動資產增加 513) 5,059)
長期應收票據及款項(增加)減少 582) 10)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52,617) (280,727)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增加 5,819,304) 9,041,244)
短期借款減少 (6,422,257) (8,608,291)
應付短期票券增加 3,310,000) 2,850,000)
應付短期票券減少 (3,460,000) (2,480,000)
存入保證金增加 (3,907) (2,932)
發放現金股利 (46,078) (36,863)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802,938) 763,158)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減少)數 (172,170) (1,380)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405,038) 406,418)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232,868) $405,038)

請參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 

董 事 長 :      經理人 :  會計主管 :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個 體 現 金 流 量 表 

中華民國 一○七 年及 一○六 年 一 月 一 日 至 十二 月 三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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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民國一○七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NT$25,408,220

IFRS追溯適用及追溯重編之影響數 7,405,327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轉入保留盈餘 (5,412,859)

被投資公司未分配盈餘變動數 2,163

處份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1,480,500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28,883,351

　本期稅後淨利 115,565,493

小計 144,448,844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11,556,549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132,892,295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配發0.4) 73,725,785

期末未分配盈餘 59,166,510

註一:每股現金股利係以民國 108 年 3 月 26 日董事會召開時流通在外股數

184,314,463股計算而得。如嗣後本公司已發行且流通在外股數有所變動時，

而需配合變更股東配息率者，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註二：現金股利之配息基準日及配發現金股利之相關事宜，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

授權董事會訂定之。 

註三：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

款合計數，轉入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註四：依財政部 87.4.30 台財政稅第八七一九四一三四三號函規定，分配盈餘時應

採個別認定辨認方式，本公司民國 107 年度盈餘分配優先分配民國 107 年度

盈餘。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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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

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三商電

腦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MERCURIES DATA SYSTEMS 

LTD.。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

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三商電

腦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公司英文名稱 

第 廿九 條：本章程訂立於中

華民國 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七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六

十七年元月四日。…….第廿八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

月十二日。第三十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九日。第

三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五年六月七日。第三十二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十

三日。第三十三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二日。第

三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 廿九 條：本章程訂立於中

華民國 六十五年十一月十七

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六

十七年元月四日。…….第廿八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

月十二日。第三十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九日。第

三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五年六月七日。第三十二次修

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十

三日。第三十三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增列第三十四次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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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產之取得或

處分，除依本公司及子公司財產

管理規定及有關規定處理外，並

應依所定處理程序辦理。另，有

關本公司持股100%之國內未公

開發行之子公司，其資產之取得

或處分依本程序辦理。 

第二條  適用範圍 

本公司及子公司資產之取得或

處分，除依本公司及子公司財產

管理規定及有關規定處理外，並

應依所定處理程序辦理。 

 

本公司持股 100%之國

內未公開發行之子公

司，其資產之取得或

處分程序，應與母公

司一致。 

第三條  資產範圍及用詞定義 

一、本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

如下：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股

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

資產基礎證券等）。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

築、投資性不動產）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

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

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二、本程序所稱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特

定利率、金融工具價格、商品價

格、匯率、價格或費率指數、信

用評等或信用指數、或其他變數

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

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

約、交換契約，上述契約之組

合，或嵌入衍生性商品之組合式

第三條  資產範圍及用詞定義 

一、本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

如下：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股

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

證、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

資產基礎證券等）。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

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

）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

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

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

項）。 

(六)衍生性商品。 

(七)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其他重要資產。 

二、本程序所稱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

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

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

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

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

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

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

約契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三

條、第四條及第五條

規定予以修訂。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定，爰新增第

一項第五款，擴大使

用權資產範圍，並將

現行第二款土地使用

權移至第五款規範。 

現行第五款至第八款

移列第六款至第九

款。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

則第九號金融工具之

定義，修正第二項第

一款，衍生性商品之

範圍，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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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契約或結構型商品等。所稱之遠

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

約、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

約及長期進（銷）貨契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

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

一百五十六條之三規定發行新

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

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

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

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

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

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

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

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

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

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

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

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七)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 

(八 )所稱「最近期之財務報

表」：指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九)所稱「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

定」：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

計算。 

(十)以投資為專業者：指依法律

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

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

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

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

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規定發行

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

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

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

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

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

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

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

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

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

核准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

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

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從事經濟

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

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

規定之大陸投資。 

(七)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 

(八)所稱「最近期之財務報

表」：指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九)所稱「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

定」：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

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

計算。 

三、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因公司法一百零七年

八月一日發布之修正

條文，已於一百零七

年十一月一日施行，

爰配合其條次修正，

將第二項第二款援引

之「第一百五十六條

第八項」修正為「第

一百五十六條之三」。 

 

 

 

 

 

 

 

 

 

 

 

酌作文字修正。 

 

 

 

 

 

 

 

 

 

 

 

 

 

 

新增第十款、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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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規定設立，並受當地金融主管機

關管理之金融控股公司、銀行、

保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信託

業、經營自營或承銷業務之證券

商、經營自營業務之期貨商、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及基金管理公司。 

(十一)證券交易所：國內證券交

易所，指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外國證券交易所，指任

何有組織且受該國證券主管機

關管理之證券交易市場。 

(十二)證券商營業處所：國內證

券商營業處所，指依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

定證券商專設櫃檯進行交易之

處所；外國證券商營業處所，指

受外國證券主管機關管理且得

經營證券業務之金融機構營業

處所。 

三、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

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

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背

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

犯罪行為，受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之宣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

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

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

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

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

見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

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款及第十二款之名詞

定義。 

 

 

 

 

 

 

 

 

 

 

 

 

 

 

 

 

 

 

 

 

 

 

新增估價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的資格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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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

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

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並將

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

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

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

性、正確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

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

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第四條  評估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

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應依下列

規定：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或標的有價證券之相關

投資說明、公開說明書、財務資

訊等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並依下列方式決定交易價

格： 

(一)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

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有價證券，依當時之交易價格決

定之。 

(二)取得或處分非集中交易市

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

價證券，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

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及參考當

時交易價格議定之，或參考當時

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

人債信等後議定之。 

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第四條  評估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價格

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應依下列

規定： 

一、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或標的有價證券之相關

投資說明、公開說明書、財務資

訊等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

考，並依下列方式決定交易價

格： 

(一)取得或處分已於集中交易

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

有價證券，依當時之交易價格決

定之。 

(二)取得或處分非集中交易市

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

價證券，應考量其每股淨值、獲

利能力、未來發展潛力及參考當

時交易價格議定之，或參考當時

市場利率、債券票面利率及債務

人債信等後議定之。 

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

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

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九

條規定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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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二、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

議定之；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應事先收集相關價格

資訊，並以比價、議價或招標方

式擇一為之。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

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

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

後有交易條件變更時，亦同。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

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者，應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

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但

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

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

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二、不動產或設備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

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

際交易價格等議定之；取得或處

分設備，應事先收集相關價格資

訊，並以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

擇一為之。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

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

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

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

交易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

程序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

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

價者估價報告。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

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

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

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

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

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定，將不動

產、設備之使用權資

產納入本條規範。 

 

 

 

 

 

 

 

 

 

 

 

 

 

第一項第二款(一)、

(二)酌作文字修正，

以符法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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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

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

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

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事先收集

相關價格資訊，並以比價或議價

方式擇一為之；取得或處分無形

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亦應事先

收集相關價格資訊，並經審慎評

估相關法令及合約內容，以決定

交易價格。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

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

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

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其他重要資產 

本公司非屬金融機構，不得取得

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取得或

處分衍生性商品、依法律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資產或

其他重要資產，應視交易資產標

的事先收集相關價格資訊，並經

審慎評估相關法令及合約內

容，以決定交易價格。 

五、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

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

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廿

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

十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

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

月。但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

且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

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應事先收集

相關價格資訊，並以比價或議價

方式擇一為之；取得或處分無形

資產，亦應事先收集相關價格資

訊，並經審慎評估相關法令及合

約內容，以決定交易價格。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

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

號規定辦理。 

四、其他重要資產 

本公司非屬金融機構，不得取得

或處分金融機構之債權。取得或

處分衍生性商品、依法律合併、

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資產或

其他重要資產，應視交易資產標

的事先收集相關價格資訊，並經

審慎評估相關法令及合約內

容，以決定交易價格。 

五、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

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

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廿

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定，將會員證

或無形資產之使用權

資產納入本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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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分免再計入。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部分免再計入。 

第五條  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與層級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承

辦單位應將擬取得或處分之緣

由、標的物、交易相對人、移轉

價格、收付款條件、價格參考依

據等資訊彙整，依交易資產項目

呈請權責單位裁決。衍生性商品

之授權額度與層級依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辦理。 

項目 金額 

權責單位 

董

事

會 

董

事

長 

總

經

理 

長 期有

價 證券

投資 

1,000萬(含)

以下 
 決 審 

1,000 萬 ( 不

含)以上 
決 審  

短 期有

價 證券

投資 

1億(含)以下  決 審 

1億(不含)以

上 
決 審  

不動產 

3,000萬(含)

以下 
 決 審 

3,000 萬 ( 不

含)以上 
決 審  

不動產

使 用權

資產 

1,000萬(含)

以下 

依簽核權限逐

級核決 

1,000 萬 ( 不

含 )-3,000 萬

(含) 

 

決 審 

3,000 萬 ( 不

含)以上 
決 審  

設備 或

其 使用

權資產 

1,000萬(含)

以下 

依簽核權限逐

級核決 

1,000 萬 ( 不

含 )-3,000 萬

(含) 

 決 審 

3,000 萬 ( 不

含)以上 
決 審  

會員證 

200萬(含)以

下 
 決 審 

200萬(不含)

以上 
決 審  

第五條  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與層級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承

辦單位應將擬取得或處分之緣

由、標的物、交易相對人、移轉

價格、收付款條件、價格參考依

據等資訊彙整，依交易資產項目

呈請權責單位裁決。衍生性商品

之授權額度與層級依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辦理。 

項目 金額 

權責單位 

董

事

會 

董

事

長 

總

經

理 

長 期 有

價 證 券

投資 

1,000萬(含)

以下 

 
決 審 

1,000 萬 ( 不

含)以上 
決 審  

短 期 有

價 證 券

投資 

1億(含)以下  決 審 

1億(不含)以

上 
決 審  

不動產 

3,000萬(含)

以下 
 決 審 

3,000 萬 ( 不

含)以上 
決 審  

設備 

1,000萬(含)

以下 
  決 

1,000 萬 ( 不

含 )-3,000萬

(含) 

 決 審 

3,000 萬 ( 不

含)以上 
決 審  

會員證 

200萬(含)以

下 
 決 審 

200萬(不含)

以上 
決 審  

無 形 資

產 

500萬(含)以

下 
  決 

500 萬 ( 不

含 )-2,000萬

(含) 

 決 審 

2,000 萬 ( 不

含)以上 
決 審  

 

 

 

 

 

 

 

 

 

 

 

 

 

 

 

 

 

 

 

 

 

 

 

新增不動產使用權資

產之授權額度與層

級。 

 

 

 

新增設備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授權額度與層

級，另修正 1,000 萬

(含 )以下之權責單

位，依照本公司簽核

權限表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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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無 形資

產或 其

使 用權

資產 

500萬(含)以

下 

依簽核權限逐

級核決 

500 萬 ( 不

含 )-2,000 萬

(含) 

 

決 審 

2,000 萬 ( 不

含)以上 
決 審  

依 法律

合 併、

分 割、

收 購或

股 份受

讓 之資

產 

依法令毋須經

股東會決議者 
決 審  

依法令應經股

東會決議者 
審   

其 他重

要資產 

500萬(含)以

下 
 決 審 

500萬(不含)

以上 
決 審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

本程序或其他法令規定應經董

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

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

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二、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執行

單位如下： 

(一)長期投資有價證券、會員

證、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資產及其他重要資產：由

總經理指示負責人或成立專案

小組負責評估與執行。 

(二)短期投資有價證券、衍生性

商品及金融機構之債權：由財務

單位負責評估與執行。 

(三)不動產︰由總務單位承辦。 

(四)不動產使用權資產︰由需

求單位或總務單位承辦。 

(五)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由

需求單位或總務單位承辦。 

依 法 律

合併、分

割、收購

或 股 份

受 讓 之

資產 

依法令毋須

經股東會決

議者 

決 審  

依法令應經

股東會決議

者 

審   

其 他 重

要資產 

500萬(含)以

下 
 決 審 

500萬(不含)

以上 
決 審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

本程序或其他法令規定應經董

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議

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

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後，依前項

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二、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執行

單位如下： 

(一)長期投資有價證券、會員

證、無形資產、依法律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資產及其

他重要資產：由總經理指示負責

人或成立專案小組負責評估與

執行。 

(二)短期投資有價證券、衍生性

商品及金融機構之債權：由財務

單位負責評估與執行。 

(三)不動產︰由總務單位承辦。 

(四)設備︰由需求單位會同總

務單位承辦。 

(五)公告申報︰由公告申報人

員洽請承辦單位彙整公告申報

相關資料，統籌辦理。 

三、交易流程 

有關資產取得或處分之交易流

程與作業，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規定辦

理。 

 

新增無形資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授權額度

與層級，另修正 500

萬(含)以下之權責單

位，依照本公司簽核

權限表予以修訂。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事，故刪除此文字。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定，將使用權

資產納入本條規範。 

 

 

 

依照本公司現行的執

行單位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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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六)公告申報︰由公告申報人

員洽請承辦單位彙整公告申報

相關資料，統籌辦理。 

三、交易流程 

有關資產取得或處分之交易流

程與作業，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關規定辦

理。 

第六條  資產總額及個別限額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得取得非供營

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

或有價證券之總額及個別有價證

券之限額如下：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其總額

不得逾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十，各

子公司不得逾其淨值百分之十。 

二、投資長、短期有價證券之總

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百。 

三、取得長期有價證券總額（不

包含備抵損失之評價）不得逾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百，其中個

別有價證券總額（不包含備抵損

失之評價）不得逾公司實收資本

額之百分之三十；各子公司則分

別不得逾其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

十及百分之三十。 

第六條  資產總額及個別限額 

本公司及各子公司得取得非供營

業使用之不動產或有價證券之總

額及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如下：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其總額不得逾本公司淨

值百分之十，各子公司不得逾其

淨值百分之十。 

二、投資長、短期有價證券之總

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百。 

三、取得長期有價證券總額（不

包含備抵損失之評價）不得逾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百，其中個

別有價證券總額（不包含備抵損

失之評價）不得逾公司實收資本

額之百分之三十；各子公司則分

別不得逾其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

十及百分之三十。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七

條規定予以修訂。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定，將非供營

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納入本條規範

之限額計算。 

第九條  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第九條  決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

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

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十

五條規定予以修訂。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定，將使用權

資產納入本條規範。 

修訂公債的定義，係

指國內之公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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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依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

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

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

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

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廿

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或其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

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彼

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會得授

權董事長在本公司最近期個體

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百

分之五額度內先行決定，事後再

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

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 

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

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評估預定交

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

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

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

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

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

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

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

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廿

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

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

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本公司最

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

總資產百分之五額度內先行決

定，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後，依第一

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放寬本公司與母公

司、子公司間取得或

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使用權資產，得授

權董事長先行辦理，

並酌作文字修正。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事，故刪除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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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條  評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應按下列方法評

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

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

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

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

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

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

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

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

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

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

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

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

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

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標的之土

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

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

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依前二項規定評

估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 成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

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依前條規定辦理，不適用

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

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

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

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四、本公司與其母公司、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第十條  評估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

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

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

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

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

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

之加權平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

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

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

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

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

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

際貸放累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

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

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

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

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

項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不動

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

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第九條規

定辦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

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

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

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

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十

六條規定予以修訂。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 定，將關係人

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納入規範。 

 

 

 

 

 

 

 

 

 

 

 

 

 

 

 

 

 

 

考量本公司與母公

司、子公司，或直接

間接持有 100%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彼此間，因業務

上之整體規劃，有統

籌集體採買或租賃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再

移轉(含買賣或轉租) 

之必要及需求，或租

賃不動產，再分租之

可能，且該交易風險

較低，故放寬上述該

等交易評估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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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公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

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合理性之規定。 

第十一條 評估交易價格較低時

之處理程序一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

低時，應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

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

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

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

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 

(一)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

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

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

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

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

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

率孰低者為準。 

(二)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交易案例，其面積相近，且

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或租

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

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

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

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例，以

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

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

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

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

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

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

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第十一條 評估交易價格較低時

之處理程序一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

低時，應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

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與

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

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

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 

(一)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

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

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

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

利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

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

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

率孰低者為準。 

(二)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

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

應有之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

估後條件相當者。 

(三)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

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

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

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

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

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

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

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

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

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

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

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十

七條規定予以修訂。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 定，將關係人

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

權資產納入規範。 

 

 

放寬向關係人取得不

動產使用權資產，得

以鄰近地區一年內非

關係人租賃交易作為

設算及推估交易價格

合理性的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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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

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

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 

第十二條 評估交易價格較低時

之處理程序二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前二條規

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

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公

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

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

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

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

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

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前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

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

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

租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

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

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

不合理者，並經金管會同意後，

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

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

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評估交易價格較低時

之處理程序二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

經按第十條及第十一條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者，應

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

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

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

資配股。對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

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

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

例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

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

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

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之資

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

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

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金管

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

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

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

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二項

規定辦理。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十

八條規定予以修訂。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定，爰修正第

一項序文、第一款及

第三款，將向關係人

租賃取得之不動產使

用權資產，納入評估

成本較交易價格低時

之應辦事項規範。 

 

 

 

第一項序文及第三款

酌作文字修正，以符

法制作業。 

第十五條 風險管理措施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

採行下列風險管理措施： 

一、風險管理範圍： 

(一)信用風險管理：交易的對象

限定與公司有業務往來之銀行

第十五條 風險管理措施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

採行下列風險管理措施： 

一、風險管理範圍： 

(一)信用風險管理：交易的對象

限定與公司有業務往來之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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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或國際知名之金融機構。交易後

登錄人員應即登錄額度控管

表，並定期與往來銀行對帳。 

(二)市場價格風險管理：登錄人

員應隨時核對交易總額是否符

合本程序規定限額。財務部門應

隨時進行市價評估，並注意未來

市場價格波動對所持部位可能

之損益影響。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為確保市

場流動性，交易之金融機構必須

有充足的設備、資訊及交易能

力，並能在任何市場進行交易。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衍生性

商品交易以實質交易為基礎，以

確保交割義務履行能力。交易人

員並應隨時注意公司之現金流

量，以確保交割時有足夠之現金

支付。 

(五)作業風險管理：必須確實遵

守授權額度及作業流程。 

(六)法律風險管理：任何與銀行

簽署的文件必須經過法務相關

人員或法律顧問的核閱後始得

簽署。 

二、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

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

相兼任。 

三、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

員應與前款人員分屬不同部

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不負交易

或部位決策責任之總經理報告。 

四、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

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

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

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

應送董事會授權之總經理。 

五、其他重要風險管理措施。 

或國際知名之金融機構。交易後

登錄人員應即登錄額度控管

表，並定期與往來銀行對帳。 

(二)市場價格風險管理：登錄人

員應隨時核對交易總額是否符

合本程序規定限額。財務部門應

隨時進行市價評估，並注意未來

市場價格波動對所持部位可能

之損益影響。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為確保市

場流動性，交易之金融機構必須

有充足的設備、資訊及交易能

力，並能在任何市場進行交易。 

(四)現金流量風險管理：衍生性

商品交易以實質交易為基礎，以

確保交割義務履行能力。交易人

員並應隨時注意公司之現金流

量，以確保交割時有足夠之現金

支付。 

(五)作業風險管理：必須確實遵

守授權額度及作業流程。 

(六)法律風險管理：任何與銀行

簽署的文件必須經過法務相關

人員或法律顧問的核閱後始得

簽署。 

二、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

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

相兼任。 

三、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

員應與前款人員分屬不同部

門，並應向董事會或向不負交易

或部位決策責任之總經理報告。 

四、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

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

業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

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

應呈送董事會授權之總經理。 

五、其他重要風險管理措施。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廿

條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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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六條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

情形處理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董

事會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

理： 

一、指定總經理應隨時注意衍生

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二、每季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

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

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董事會授權總經理依下列原則

管理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一、依第十五條第四款規定定期

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

是否適當，並確實依金管會發布

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或本程序之規定辦

理。 

二、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

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

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

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

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

本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

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第十六條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

情形處理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董

事會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

理： 

一、指定總經理應隨時注意衍生

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二、每季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

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

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董事會授權總經理依下列原則

管理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一、依第十五條第四款規定定期

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

是否適當，並確實依金管會發布

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或本程序之規定辦

理。 

二、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

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

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

設置獨立董事後，董事會應有獨

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

本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

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七條 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

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

允當性，並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

知各監察人。 

本公司於依前項通知各監察人

事項，應一併書面通知獨立董

事。 

第十七條 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

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

允當性，並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

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 

應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廿

二條規定予以修訂。 

明定已依法設置獨立

董事者，對於發現重

大衍生性商品違規情

事，亦應以書面通知

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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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八條 決議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

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

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

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

合理性意見。 

二、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開發行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

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

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

開文件，併同前項之專家意見及

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

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

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

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

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

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

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致

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

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

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

開股東會之日期。 

三、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

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

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

關事項。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

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 

第十八條 決議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

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

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

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其直接

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

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直

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

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具之

合理性意見。 

二、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開發行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

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

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

開文件，併同前項之專家意見及

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

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

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

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

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

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

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致

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

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

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

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

開股東會之日期。 

三、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

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

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意者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

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

關事項。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

報經金管會同意者外，應於同一

天召開董事會。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廿

五條規定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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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列

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

五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

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

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

（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

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

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

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

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

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五、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

會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

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

系統申報金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者，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

議，並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四、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列

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

五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

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

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

（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

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

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

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

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

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

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内，將前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資料，依規定

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

金管會備查。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

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者，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

議，並依 第四項及第五 項規定

辦理。 

 

 

 

 

 

 

 

 

 

 

 

 

 

 

 

 

 

 

調整項次。 

 

 

 

 

 

 

 

 

 

 

 

酌作文字修正，以符

法制作業。 

第廿四條 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第廿四條 公告申報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

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

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

辦理公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

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依據金管會 107 年 11

月 26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準則」第三

十一條規定予以修

訂。 

配合適用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十六號租賃

公報規定， 爰修正第

一項第一款、第四

款、第五款及第二項

49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

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所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

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其中實收資本額達新

臺幣一百億元以上，處分自行興

建完工建案之不動產，且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者，交易金額為達

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不動產，且其交易對象非

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

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初級市場認

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

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

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

金。 

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

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

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

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

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達新臺幣

五億元以上。  

五、經營營建業務之本公司取得

或處分供營建使用之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

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

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

式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六款以外之資產交易、

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

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

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

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國內初

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

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

債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

金額。 

第三款，將使用權資

產納入本條規範。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

款酌作文字修正，以

符法制作業。 

 

 

 

 

第一項第五款新增後

段，放寬其進行前開

處分交易， 且交易對

象非為關係人之公告

申報標準。 

 

 

 

 

 

第一項第一款已明定

關係人交易之公告規

範，同項第六款係規

範非關係人交易之情

形，為利公司遵循，

爰修正第一項第六

款，以為明確。 

 

 

 

 

考量以投資為專業者

於國外初級市場認購

普通公司債之行為，

屬經常性行為，且其

商品性質單純；另國

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及期貨信託事業受金

管會監管，且申購或

買回其募集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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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

之：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

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

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

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之金

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

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公告

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公司及其非屬

國內本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

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

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

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備置於公司，除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

年。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

畫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

券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公告

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

屬國內本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

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

輸入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

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

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

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

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

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

五年。 

(不含境外基金)亦屬

以投資為專業者之經

常性行為，爰修正放

寬以投資為專業者買

賣前開有價證券得豁

免公告，並考量次順

位債券風險較高，亦

明定所指普通公司債

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

金融債券，不包含次

順位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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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廿七條 修訂程序 

本公司依有關規定訂定本程

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

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

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

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事

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本程序修訂時，應依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公告及申報事宜。 

第廿七條 修訂程序 

本公司依有關規定訂定本程

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應送各監

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

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並應將董

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後，依前項

規定將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 

本程序修訂時，應依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公告及申報事宜。 

酌作文字修正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事，故刪除此文字。 

第廿九條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民

國八十六年四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

年二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二月二十七日，原「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自該日起

廢止。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

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三月二十一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

年六月十七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

年六月七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

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廿九條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民

國八十六年四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

年二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二月二十七日，原「從事衍生

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自該日起

廢止。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十二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

年二月二十三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三月二十一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

年六月十七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

年六月七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

年六月十三日。 

增列第十一次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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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之選舉，採記名累積投票法，

每一股份有與應選舉人數相同

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

或分配選舉數人。本公司董事

及監察人之 選舉依照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董事之選票依獨立董事與非獨

立董事一併選舉分別計票分別

當選。 

若本公司依公司章程第十六條

之一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本辦法關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

計委員會任期內停止適用。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

選舉，採記名累積投票法，每一

股份有與應選舉人數相同之選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

選舉數人。若本公司 設置獨立

董事，其 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若本公司依公司章程第十六條

之一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本

辦法關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

委員會任期內停止適用。 

 

董事監察人選舉

全面採行候選人

提名制度。 

第十一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

年六月九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

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一條：本辦法訂立於中華

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

年六月九日。 

 

增列第三次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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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四 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

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

十為限。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

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個別融資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所稱融

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

金之累計餘額。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

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國外公司對公司從事資金貸

與，不受第一項及第三項之限

制，惟其貸與金額不得超過貸與

公司淨值百分之十為限，融通期

限最長不可超過十年。 

五、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條及第

四條第一項規定時，應與借用人

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

害者 ，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 四 條  資金貸與總額及個

別對象之限額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總額

以不超過本公司淨值百分之四

十為限。 

二、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或行號，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雙方間業務往來金額為限。所稱

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三、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

或行號，個別融資金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所稱融

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

金之累計餘額。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

及第三項之限制，惟其貸與金額

不得超過母公司淨值百分之十

為限，融通期限最長不可超過十

年。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三條規定予以修

訂。 

第 五 條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

息方式 

一、本公司資金之貸與，以短期

融通為原則，最長不得超過一

年。 

二、前項資金貸與之利率不得低

於本公司向金融機構短期借款

之最高利率，利息計收以每月繳

息一次為原則，通知借款人自約

第 五 條  資金貸與期限及計

息方式 

一、本公司資金之貸與，以短期

融通為原則，最長不得超過一

年。 

二、前項資金貸與之利率不得低

於本公司向金融機構短期借款

之最高利率，利息計收以每月繳

息一次為原則，通知借款人自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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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定付息日起一週內繳息。如遇特

殊情形，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

實際需要予以調整。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

從事資金貸與，或本公司直接及

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

之國外公司對公司從事資金貸

與，不受第一項之限制，惟其融

通年限最長不可超過十年。 

定付息日起一週內繳息。如遇特

殊情形，得經董事會同意後，依

實際需要予以調整。 

三、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

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

間，從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

項之限制，惟其融通年限最長不

可超過十年。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三條規定予以修

訂。 

第 六 條  授權範圍 

借款人向本公司申請借款，經辦

人員應初步接洽，先行瞭解其資

金用途及最近營業及財務狀

況，經徵信作成徵信報告後，呈

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並提請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

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第一

項規定提請董事會決議，並得授

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

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

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

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四

條第二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子

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

授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或子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十。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

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

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 六 條  授權範圍 

借款人向本公司申請借款，經辦

人員應初步接洽，先行瞭解其資

金用途及最近營業及財務狀

況，經徵信作成徵信報告後，呈

總經理及董事長核准，並提請董

事會決議通過後辦理。 

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

子公司間之資金貸與，應依第一

項規定提請董事會決議，並得授

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於董

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

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

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四

條第二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子

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

授權額度不得超過本公司或子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十。 

本公司之資金貸與他人，應充分

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

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

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八條規定，參考證

交法第十四條之三規

定，酌予調整文字。 

第十八條  稽核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及獨立董

事。 

第十八條  稽核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

序及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

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

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二十六之二規定，

為強化公司治理，爰

於第一項明定公開發

行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事者，對於資金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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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重大違規事項，應書

面通知獨立董事。 

第十九條  其他 

一、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及母公

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編製，本程序所稱之淨

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二、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

指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本程序所稱之事實發生日，係指

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

或其他足資確定資金貸與對象

及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

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

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劃，並

將相關改善計劃送各監察人及

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

善。 

第十九條  其他 

一、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及母公

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編製，本程序所稱之淨

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二、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

指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本程序所稱之事實發生日，係指

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

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

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

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

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劃，並

將相關改善計劃送各監察人，並

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七條規定，考量資

金貸與尚非屬交易性

質，爰酌修第二項文

字。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二十六之二規定，

為強化公司治理，爰

於第三項明定公開發

行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事者 ，對於資金貸與

違反規定所訂定之改

善計畫，亦應一併送

獨立董事。 

第二十條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

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

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討論，修正時亦同。本程序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

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第二十條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

過後，應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

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

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討論，修正時亦同。本程序提

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

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

列入董事會記錄。 

 

酌作文字修正。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八條規定，參考證

交法第十四條之三規

定，酌予調整文字。 

第二十一條  本程序制定於中

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三月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三月二十日。 

第廿一條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

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一

年三月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三月二十日。 

修正條文表達方式一

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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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年六月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

年六月廿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

年六月十八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七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年六月九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

年六月廿一日。 

 

 

 

 

 

 

增列第七次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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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八 條  印鑑章使用及保管

程序 

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

之公司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

印鑑章，該印鑑章應由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所指派之專人保管，並

依本公司印鑑管理辦法之規定

辦理後，始得鈐印或簽發票據。

本公司若對國外公司為保證之

行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由

董事會授權董事長簽署。 

第 八 條  印鑑章使用及保管

程序 

本公司應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

之公司印章為背書保證之專用

印鑑章，該印鑑章應由董事會授

權董事長所指派之專人保管，並

依本公司印信管理辦法之規定

辦理後，始得鈐印或簽發票據。

本公司若對國外公司為保證之

行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由

董事會授權董事長簽署。 

 

 

 

 

 

 

酌作文字修正。 

第 九 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

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 

二、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一定

金額內先予決行，並於一個月內

請董事會追認之，並將辦理情形

報請股東會備查。 

本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事項，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

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 九 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應

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

之。 

二、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於一定

金額內先予決行，並於一個月內

請董事會追認之，並將辦理情形

報請股東會備查。 

本公司所為之背書保證事項，應

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

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

反對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十一條規定，參考

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規定，酌予調整第二

項文字。 

第 十 條  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

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

書保證餘額。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

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

上。 

第 十 條  資訊公開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十日前公告

申報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

書保證餘額。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

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

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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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採用

權益法之投資帳面金額及資金

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最近

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

上。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

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

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

公司為之。 

三、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

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

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

要之查核程序。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

萬元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

性質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

計數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

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上且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

四款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

公司為之。 

三、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

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提供

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

要之查核程序。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二十五條規定，為

明確長期性質投資之

定義，爰參酌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第九條第四項第一

款規定，修正第二項

(三)。 

第十二條  稽核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

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

面通知各監察人及獨立董事。 

第十二條  稽核 

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

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

其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

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

面通知各監察人。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二十六之二規定，

為強化公司治理，爰

於第一項明定公開發

行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事者 ，對於背書保證

重大違規事項，應書

面通知獨立董事。 

第十三條  其他 

一、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及母公

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編製，本程序所稱之淨

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二、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

指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第十三條  其他 

一、本程序所稱之子公司及母公

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之規定認定之。 

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

報導準則編製，本程序所稱之淨

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

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 

二、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

指輸入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

報網站。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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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

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

其他足資確定背書保證對象及

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三、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額度

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條件

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

上之董事會對本公司超限可能

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

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

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

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

保證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

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

劃，將相關改善計劃送各監察人

及獨立董事，並依計畫時程完成

改善。 

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交

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

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三、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因業務

需要，而有超過本程序所訂額度

之必要且符合本程序所訂條件

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

上之董事會對本公司超限可能

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修正本

程序，報經股東會追認之；股東

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劃於一定

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

保證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

或金額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

劃，將相關改善計劃送各監察

人，並依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七條規定，考量背

書保證尚非屬交易性

質，爰酌修第二項文

字。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二十六之二規定，

為強化公司治理，爰

於第一項明定公開發

行公司已設置獨立董

事者 ，對於背書保證

違反規定所訂定之改

善計畫，亦應一併送

獨立董事。 

第十四條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

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

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

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異

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

討論，修正時亦同。 

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第十四條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

過後，應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

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公司應將其

異議併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

會討論，修正時亦同。 

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

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

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

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酌作文字修正。 

 

依據金管會 108 年 03

月 07日修正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

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第十一條規定，參考

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

規定，酌予調整第二

項文字。 

第十五條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

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

年二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二月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三月二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五條  本程序制定於中華

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七

年二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八十八

年二月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二月二十七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五

年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

年三月二十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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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

年六月廿一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

年六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

年六月廿一日。 

 

 

增列第八次修訂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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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所
代
表
之

法
人
名
稱

持
有
股
數

(股
)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三
商

美
邦

保
險

代
理

人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華

合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南

京
三

商
電

腦
軟

件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三
商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資

訊
(股

)公
司

董
事

商
林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商

宏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悠
遊

卡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董
事

洋
正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名

人
賽

高
爾

夫
運

動
振

興
基

金
會
董
事

華
新

麗
華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東
友

科
技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果
核

數
位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刑
事

偵
防

協
會

副
理
事

長
財

團
法

人
國

策
研

究
院

文
教

基
金

會
董

事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警
察

之
友

總
會

保
安
警

察

第
三

總
隊

警
友

會
主

任
委

員

三
商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三
商

多
媒

體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三

商
休

閒
產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商

宏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Ta
st
y 
No
od
le
 C
o.
, 
Lt
d.
董

事
長

Fa
mi
ly
 S
ho
em
ar
t 
Co
.,
 L
td
. 
董

事
長

Me
rc
ur
ie
s 
Fo
od
se
rv
ic
e 
Co
.,
 L
td
. 
董

事
長

As
ia
nd
aw
n 
Ve
nt
ur
e 
In
c董

事
長

財
團

法
人

桃
園

縣
私

立
三

商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董
事
長

三
商

美
邦

人
壽

保
險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董
事

旭
富

製
藥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行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家

購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福
寶

(股
)公

司
董

事
商

林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食
品

(股
)公

司
董

事
心

樸
市

集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電
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陳
翔
立

美
國

喬
治

城
大

學

企
管

碩
士

三
商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98
,5
04
,8
90

三
商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董
事

(
含

獨
立

董
事

)
及

監
察

人
候

選
人

名
單

董
事

陳
翔
中

P
ur

d
ue

 U
n
iv

工
業

工
程

系

華
新

麗
華

(
股

)公
司

處
長

98
,5
04
,8
90

三
商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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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所
代
表
之

法
人
名
稱

持
有
股
數

(股
)

財
團

法
人

台
灣

名
人

賽
高

爾
夫

運
動
振
興
基
金
會
董
事

財
團

法
人

中
華

飲
食

文
化

基
金

會
董
事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刑
事

偵
防

協
會
理
事
長

中
華

民
國

樂
樂

棒
球

推
廣

協
會

理
事

中
華

民
國

慢
速

壘
球

協
會

常
務

理
事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執
行

副
總
經
理
暨
財
務
主
管

南
京

三
商

電
腦

軟
件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果
核

數
位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資

訊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華

合
科

技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業

務
總

經
理

南
京

三
商

電
腦

軟
件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果
核

數
位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資

訊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華

合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雲
端

生
活

家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業
務

總
經
理

三
商

資
訊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總
經

理

大
亞

電
線

電
纜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大
安

精
密

(股
)公

司
董

事

亞
洲

聚
合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審
計
委
員
會
委
員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委
員
會
委
員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薪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大
亞

創
新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大
亞

創
業

投
資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大
亞

綠
能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大
研

金
屬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大
聚

電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協
同

能
源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協
創

系
統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博
斯

太
陽

能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博

碩
電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晶

祈
生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聯
友

機
電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大
河

工
程

顧
問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永
加

利
醫

學
科

技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榮

星
電

線
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大
展

電
線

電
纜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保
瑞

藥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HE
NG
 Y
A 
EL
EC
TR
IC
 L
TD
董

事
長

獨
立
董
事

沈
尚

弘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電

機
系

EM
O
RY

 
UN

IV
E
RS

I
TY

 M
B
A

A
T&
T 
Ma
na
ge
r 
US
A

0

董
事

唐
德

成
台

北
科

技
大

學
土

木
與
防

災

碩
士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業
務

副
總

98
,5
04
,8
90

董
事

鍾
正

平
大

華
工

專
華

合
科

技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98
,5
04
,8
90

三
商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三
商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董
事

陳
文

祝
Sy

ra
cu

s
e 

U
ni

v.

財
務

碩
士

宏
遠

證
券

(股
)公

司

資
深

經
理

98
,5
04
,8
90

三
商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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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所
代
表
之

法
人
名
稱

持
有
股
數

(股
)

TA
 Y
A(
CH
IN
A)
 H
OL
DI
NG
 L
TD
董

事
長

TA
YA
 V
EN
TU
RE
 H
OL
DI
NG
S 
LT
D董

事
長

TA
YA
 E
LE
CT
RI
C 
WI
RE
&C
AB
LE
(H
.K

) 
CO
.,
LT
D董

事
HE
NG
 Y
A 
EL
EC
TR
IC
(K
UN
SH
AN
) 
LT

D董
事

大
亞

(漳
州

)電
線

電
纜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東
莞

恆
亞

電
工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TA
 Y
A(
VI
ET
NA
M)
 E
LE
CT
RI
C 
WI
RE

&C
AB
LE
 J
OI
NT
 S
TO
CK

CO
MP
AN
Y董

事

TA
 Y
A 
(V
IE
TN
AM
) 
IN
VE
ST
ME
NT
 H

OL
DI
NG
 L
TD
董
事

TA
 Y
A 
VI
ET
NA
M(
ca
ym
an
) 
HO
LD
IN

GS
 L
TD
董
事

PL
AS
TI
C 
TE
CH
NO
LO
GY
 I
NV
ES
TM
EN

T 
HO
LD
IN
GS
 L
TD
董
事
長

TA
 Y
I 
PL
AS
TI
C(
H.
K)
LT
D董

事
長

CU
PR
IM
E 
EL
EC
TR
IC
 W
IR
E&
CA
BL
E(

H.
K)
 C
O.
, 
LT
D董

事
CU
PR
IM
E 
MA
TE
RI
AL
 P
TE
. 
LT
D董

事
CU
PR
IM
E 
VE
NT
UR
E 
HO
LD
IN
G 
CO
.,

 L
TD
董
事
長

CU
PR
IM
E 
IN
VE
ST
ME
NT
 H
OL
DI
NG
 C

OM
PA
NY
 L
IM
IT
ED
董
事
長

Ot
to
2 
ho
ld
in
gs
 c
or
po
ra
ti
on
董

事
Th
ei
a 
Me
di
ca
l 
Te
ch
ni
lo
gy
 C
o.

,L
td
董
事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

薪
酬
委
員
會
委
員

國
產

建
材

實
業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副
總
裁

中
興

保
全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副
總

裁
漢

誠
財

務
管

理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台

北
富

邦
商

業
銀

行
(股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宇
智

顧
問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亨
朗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東
亞

建
築

經
理

(股
)公

司
董

事
永

佳
財

務
管

理
顧

問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大
昱

光
電

(股
)公

司
董

事
安

鷹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衡

平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凱

崴
電

子
(股

)公
司

董
事

元
興

開
發

(股
)公

司
董

事
正

奇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惠

信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惠

宥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泰
安

綠
舟

(股
)公

司
董

事
榮

元
國

際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漢

友
投

資
顧

問
(股

)公
司

董
事

監
察
人

趙
元

旗
美

國
密

西
根

大
學

會
計
學

士

紐
約

大
學

金
融

碩
士

第
一

金
融

控
股

(股
)公

司

代
理

董
事

長
兼

總
經

理
0

獨
立
董
事

林
明

昇
美

國
加

州
大

學

哈
斯

汀
法

學
院

法
學

博
士

中
興

保
全

(
股

)公
司

副
總

裁

國
產

建
材

實
業

(股
)公

司

副
總

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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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姓
 名

學
 歷

經
 歷

現
 職

所
代
表
之

法
人
名
稱

持
有
股
數

(股
)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三
商

行
(股

)公
司

董
事

兼
企

服
部

總
經
理
、

店
舖

發
展

部
總

經
理

、
勞

安
室

總
經
理

三
商

多
媒

體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三

商
休

閒
產

業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政

辰
(股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餐
飲

顧
問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南
港

國
際

一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南

港
國

際
二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三
商

福
寶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三
商

食
品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心
樸

市
集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社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刑
事

偵
防

協
會
監
事
會
召
集
人

財
團

法
人

桃
園

縣
私

立
三

商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董
事

財
團

法
人

臺
灣

名
人

賽
高

爾
夫

運
動
振
興
基
金
會
董
事

三
商

投
資

控
股

(股
)公

司
副

總
經

理
暨
財
務
主
管
、
發
言
人

政
辰

(股
)份

公
司

董
事

長
三

商
多

媒
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休
閒

產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美
邦

人
壽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三
商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監

察
人

三
商

餐
飲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財
團

法
人

桃
園

縣
私

立
三

商
社

會
福
利
慈
善
事
業
基
金
會
董
事

三
商

電
腦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寶
德

能
源

科
技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Zf
ra
nc
hi
se
 T
ai
wa
n,
PT
E.
LT
D代

表
人

監
察
人

王
志

華
輔

仁
大

學
經

濟
系

第
一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監
察

人
46
6

監
察
人

楊
麗

雲
台

北
市

商

三
商

行
(股

)公
司

企
服

部
總

經
理

、

店
舖

發
展

部
總

經
理

、

勞
安

室
總

經
理

46
,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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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姓 名 兼任他公司職務

華合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華新麗華(股)公司獨立董事

東友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三商行(股)公司董事

三商家購(股)公司董事

三商福寶(股)公司董事

心樸市集(股)公司董事

董事
陳文祝

（三商投資控股(股)公司代表人）
果核數位(股)公司董事

果核數位(股)公司董事

華合科技(股)公司董事

雲端生活家(股)公司董事

大亞電線電纜(股)公司董事長

大安精密(股)公司董事

大亞綠能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大研金屬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大聚電業(股)公司董事長

協同能源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協創系統科技(股)公司董事長

博斯太陽能(股)公司董事長

晶祈生技(股)公司董事 

聯友機電(股)公司董事長

榮星電線工業(股)公司董事

大展電線電纜(股)公司董事長

保瑞藥業(股)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林明昇 國產建材實業(股)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沈尚弘

董事
鍾正平

（三商投資控股(股)公司代表人）

董事
陳翔立

（三商投資控股(股)公司代表人）

【附件十一】

三商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競業情形明細表

董事
陳翔中

（三商投資控股(股)公司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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